
一、引言

隨着德國正式批准《歐洲統一專利法院協議》（Agreement

on a Unified Patent Court ，以下簡稱“UPCA”），並於 2023 年

2 月 17 日向歐盟理事會交存了其對 UPCA 的批准書，根據

UPCA 第 89 條 1 款的規定，醖釀多年的歐洲統一專利法院

（Unified Patent Court，以下簡稱“UPC”）終於在 2023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運作。據統計，UPC 在正式運作 1 週年之際，已經

在審超過 370 個案件，其中大部分涉及程序性問題和臨時措施

而非專利法實體問題 1，説明利益各方正積極測試和探索這個

新制度的具體適用狀况。在衆多程序性問題之中，如何協調歐

洲統一專利的撤銷訴訟與異議程序的關係是焦點之一。

UPC 對歐洲專利的侵權訴訟和撤銷訴訟都享有專屬管轄

權。根據 UPCA 第 2 條有關“專利”的定義並結合第 32 條第 1

款有關“法院權限”的規定，UPC 對“歐洲專利和/或具有統一效

力的歐洲專利”2享有“(d)撤銷專利和宣佈補充保護證書無效的

訴訟；(e)要求撤銷專利和宣佈補充保護證書無效的反訴”的專

屬管轄權。3 與此同時，根據《歐洲專利公約》（European Pat⁃

ent Convention，以下簡稱“EPC”）第 99 條有關歐洲專利異議

和第 142 條有關統一專利的規定 4，並結合《在創建統一專利保

護領域强化合作條例（歐盟）》前言第 26 段 5的規定，針對歐洲

專利局（Europe Patent Office，以下簡稱“EPO”）授權的歐洲專

利和/或具有統一效力的歐洲專利，當事人還可以在 EPO 提起

異議。也就是説，當事人意圖請求宣告某項專利的權利要求無

效時，除向 EPO 提起異議程序之外，亦可以向 UPC 單獨提起

專利撤銷訴訟或在專利侵權之訴中提起撤銷專利的反訴。

由於 UPCA 第 33 條 8 款明確規定向 UPC 提起撤銷訴訟

並不需要申請人在 EPO 提起異議程序 6，且目前没有任何關於

EPO 異議程序和 UPC 撤銷訴訟優先性的規則，因此 EPO 異議

程序和 UPC 撤銷訴訟可以並行存在。爲了協調這兩套並行的

程序，UPCA 引入了中止 UPC 訴訟的制度設計。UPCA 第 33

條 10 款規定，“一方當事人應當通知法院在 EPO 提起的撤銷、

限制或異議程序和向 EPO 提出的加速處理的請求。當可以預

期 EPO 快速裁决時，法院可以中止訴訟程序”。7此外，《歐洲

統一專利法院程序條例》（Rules of Procedure of the Unified

Patent Court,以下簡稱“UPC 程序條例”）第 295 條 a 款也特别

規定了法院可以中止訴訟的條件和情形，即“(a)當訴訟處理的

專利與 EPO 或國家專利局的異議程序包括其隨後的上訴程序

的專利主題相同，且在這些程序中裁决能够預期快速做出”。8

但是，以上兩款規定僅對 EPO 異議程序和 UPC 訴訟並行時法

院是否中止 UPC 訴訟程序做了原則性規定，對於兩者之間必

然面臨的程序上和實體上的衝突仍然缺乏具體有效的指引，由

此也産生了不確定性。

在 UPC 上訴法院 2024 年 5 月 28 日審結的美國開利空

調公司（以下簡稱“開利公司”）訴德國比澤爾電子公司（以下簡

稱“比澤爾公司”）案中，UPC 上訴法院首次對如何在 EPO 異議

程序和 UPC 撤銷訴訟並行時確定“中止訴訟”的考量標準進行

了裁判説理，爲 UPC 在今後處理相同案件提供了裁判方向的

指引。但圍遶兩套程序的衝突和協調，依然還有很多疑點，尤

其是 EPO 異議程序裁决和 UPC 撤銷訴訟裁决衝突時的效力

歐洲統一專利法院撤銷訴訟與歐洲
專利局異議程序的衝突與協調

— 以 EP3414708 專利撤銷/異議案爲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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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仍有待將來 UPC 的裁判實踐予以澄清。本文以該案爲

切入點，在介紹案件事實、程序争議和裁判要旨之後，比較 EPO

異議程序和 UPC 撤銷訴訟的異同及對當事人訴訟策略的影

響，最後對 EPO 和 UPC 如何協調兩套程序衝突的舉措進行介

紹和分析。

二、開利訴比澤爾案的案件事實

及裁判要旨

2023 年 6 月 28 日，比澤爾公司首先在 EPO 對開利公司

的冷鏈配送系統自適應傳感器專利（EP 3414708）提起了異議

程序，次日比澤爾公司又針對同一專利的權利要求 1 在 UPC

巴黎中央法庭提起撤銷訴訟。爲加快 EPO 異議程序的進程，

開利公司先是在 2023 年 11 月 1 日向 EPO 申請加速異議程

序，然後在 2023 年 12 月 1 日向巴黎中央法庭申請按照 UP⁃

CA 第 33 條 10 款和 UPC 程序條例第 295 條 a 款，在 EPO 異

議程序期間中止撤銷訴訟。開利公司申請中止 UPC 撤銷訴訟

的理由主要是：（1）在同時存在 EPO 異議程序和 UPC 撤銷訴

訟平行程序的情形下，其已經向 EPO 申請加速異議程序；（2）

争議專利在法國、德國和英國等國家指定生效，專利的效力地

域範圍廣於撤銷訴訟的效力地域範圍；（3）UPC 撤銷訴訟中的

争議專利對象僅限於産品技術方案，而 EPO 異議程序的争議

專利對象包括産品和方法的技術方案，再加上兩個程序中比澤

爾電子請求專利無效的依據實質上相同，若 EPO 異議程序和

UPC 撤銷訴訟平行進行將導致效率低下。9比澤爾公司雖然對

同一專利同時存在 EPO 異議程序和 UPC 撤銷程序的事實無

異議，但辯稱没有證據證明 EPO 異議程序能够快速裁决，並且

尤爲重要的是考慮到撤銷訴訟對其快速經營業務利益的重大

影響，中止撤銷程序明顯不正當。10

一審法院經過審理後，於 2024 年 1 月 8 日駁回了開利公

司中止撤銷訴訟的申請，但授予開利公司上訴的權利，由上訴

法院對相關法律的適用進行解釋。一審法院認爲，雖然 UPCA

第 33 條 10 款和 UPC 程序條例第 295 條 a 款規定，當 EPO

異議程序可能快速裁决時，法庭可以裁定中止撤銷訴訟，但由

於對“快速”裁决没有明確的規則指導，因此法庭在裁决時應當

權衡各方的利益衝突，尤其是在合理時間獲得 UPC 裁决的利

益和避免平行程序成本費用的利益。法庭需要考慮 EPO 異議

程序裁决的預期日期，並考慮在預期日期前中止撤銷訴訟是否

會不當損害原告訴諸司法的權利。很顯然，若 EPO 異議程序

接近尾聲，而 UPC 撤銷訴訟才剛剛開始時，是比較容易裁定中

止撤銷訴訟的，但若不是前述情形，則需要綜合權衡。一審法

院認爲，雖然開利公司申請了 EPO 加速裁决，但缺乏異議程序

加速的預期日期，鑒於 UPC 程序條例序言第 7 條要求一審最

終口頭審訊原則上應在 1 年内進行，本案並不符合中止撤銷訴

訟的條件。11

開利公司隨後向位於盧森堡的 UPC 上訴法院提起上訴，

請求撤銷一審判决並中止撤銷訴訟。開利公司認爲一審法院

裁定錯誤的理由主要有：（1）一審法院未考慮《歐盟基本權利憲

章》賦予當事人在行政或司法程序中的發表意見權和被告知處

理决定理由的基本權利，没有給申請人回應被申請人意見的機

會，也没有清晰地闡明適用中止撤銷訴訟的標準；（2）一審法院

没有考慮 UPCA 中關於 UPC 訴訟程序應當公平、公正、比例、

靈活和平衡的原則，忽視了開利公司已經尋求 EPO 加速裁决

的事實；（3）在異議程序進行時繼續撤銷訴訟將不合理增加其

負擔並且不必要，因爲異議程序已經囊括了撤銷訴訟的地域範

圍和實質範圍。12

UPC 上訴法院委任其院長克勞斯·格拉賓斯基先生擔任該

上訴案合議庭的首席法官，法庭在審理後維持了一審裁判。針

對開利公司的上訴理由，上訴法院做了如下幾點回應：

第一，解釋和適用 UPCA 第 33 條 10 款和 UPC 程序條例

第 295 條 a 款應當符合《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和《歐盟基本權

利憲章》第 47 條的規定，即任何人都有獲得有效法律救濟和合

理時間的公平公開審判的基本權利，但同時也應當受 UPCA 第

41 條(3)款、第 42 條、第 52 條(1)款和 UPC 程序條例序言第 2

條的約束，即訴訟程序應當符合比例性、靈活性、公平和公正的

原則。上訴法院認爲，正是基於以上原則，UPC 程序條例序言

第 7 條才會規定，通常一審訴訟程序的最終口頭審訊必須在 1

年内進行，而爲確保該法定審限，原則上法院應避免中止撤銷

訴訟。儘管 EPC 和 UPCA 都允許第三方在異議程序和撤銷訴

訟中挑戰專利有效性，並且允許在異議程序中提起撤銷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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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並不足以成爲法院避免中止撤銷訴訟的例外情形。

第二，避免兩套程序衝突的原則不必然意味着 UPC 必須

在 EPO 異議程序期間中止訴訟。UPC 和 EPO 對歐洲專利無

效的裁决並非不可調和，當一個裁决支持有效，另一個裁决無

效時，以在後裁决爲優先。協調衝突的方法是要確保在後裁决

者能够考慮在先裁决。這意味着，衝突利益的協調通常並不要

求在 UPC 先中止訴訟程序。

第三，關於“快速”裁决的解釋除了依據上述原則外，還需

要根據個案情况，比如異議程序和撤銷訴訟各自所處的階段。

UPCA 規定了“可以中止”，意味着法院具有自由裁量權，但具

體是否中止取决於法院對當事人各方利益的平衡。開利公司

已經申請 EPO 加速異議程序的事實，並不是 UPC 中止撤銷程

序的充分條件。類似的，根據 UPC 程序條例第 298 條的規定，

在 EPO 加速異議程序時，法院“可以中止”訴訟程序，因此即便

存在加速異議程序，法院也並非必須中止訴訟程序，法院具有

自由裁量權。很顯然，加速異議程序是否達到了“快速”裁决，

也是需要綜合評估和考量的因素。本案中，EPO 異議程序庭審

安排在 2024 年 10 月 25 日，且 EPO 在 2024 年 3 月 28 日通

知當事人無法在接下來兩個月内找到合適時間提前審理，因此

口審仍按照原定時間進行 13，而 UPC 的撤銷訴訟庭審安排在

2024 年 6 月 21 日，UPC 的裁决預期也遠早於 EPO 裁决 14，因

此本案不適用中止撤銷訴訟。

最後，針對開利公司有關繼續撤銷訴訟不合理增加其負擔

並且不必要的抗辯，上訴法院認爲，撤銷訴訟已經在最終的階

段，因此繼續撤銷訴訟的成本相對比較低。此外，如果要完全

避免不必要的重複程序而在異議程序終結前中止撤銷訴訟，那

麽中止撤銷訴訟的時間將非常長，因爲異議程序敗訴方必然會

上訴，這就明顯違反前述 UPC 程序條例的 1 年審限規定，並且

還與當事人盡快獲得撤銷裁决、自由經營業務的利益相衝突。

綜上，上訴法院認爲一審法院駁回開利公司申請中止撤銷訴訟

的裁定正確，駁回上訴。15

三、UPC撤銷訴訟和EPO異議程序

的異同與影響

根據 1973 年簽署的 EPC，在歐洲專利授權公告後 9 個月

内，除專利權人之外的任何人可以向 EPO 異議部門對專利有

效性提起異議。在異議程序中，異議人和專利權人爲異議程序

當事人，在被提起侵權訴訟或主動提起確認不侵權之訴時，相

關方也可加入正在進行的異議程序。EPO 異議部門經過書面

審查和最終口頭審理後，做出維持專利、撤銷專利或修改後維

持專利的異議决定。當事人對異議决定不服，可以在書面决定

之日起 2 個月内向 EPO 申訴委員會提起上訴，該期限不可

延長。16

而根據新實施的 UPCA，與涉案專利相關的當事人在任何

時間可以向 UPC 中央法庭提起專利撤銷訴訟，也可以在專利

侵權之訴受理法院提出撤銷專利反訴。很顯然，在 UPC 正式

運作後，挑戰歐洲專利的有效性存在三種不同的方式：中央法

庭單獨撤銷訴訟，地方法庭撤銷反訴和 EPO 異議程序。但無

論是 EPC、UPCA 還是涉及歐洲統一專利的其他歐盟法律，例

如《在創建統一專利保護領域强化合作條例（歐盟）》17、《在創建

統一專利保護領域强化合作條例（歐盟）—翻譯適用協定》18、

《統一專利保護規則》19,都没有明確規定 UPC 撤銷訴訟和 EPO

異議程序的優先性。這就意味着兩套程序可以並行存在，任由

當事人挑選。但對當事人而言，選擇既是自由也是困難，而解

决選擇困境的關鍵，除了清楚自身的能力和需求，就在於瞭解

兩套程序的異同。

首先，UPC 撤銷訴訟與 EPO 異議程序的相似性較多體現

在專利實體法層面。根據 UPCA 第 24 條第 1 款的規定，UPC

在受理案件時應基於歐盟法律、UPCA、EPC 做出裁决，而尤其

是對 EPC 的遵守，使得 UPC 撤銷訴訟與 EPO 異議程序在實

體分析上具有較强的相似性。UPC 司法實踐中大量援引來自

EPC 的實體法規範已經是常態。如 UPC 上訴法院在審理

NanoString vs 10x Genomics 一案中關於專利權利要求的解

釋認爲，根據 EPC 第 69 條及其解釋，專利權利要求並不僅僅

是起點，而且是專利保護範圍决定性的依據。對一項專利權利

要求的解釋並不僅僅依據其所使用措辭的嚴格的字面意義。

相反，説明書和附圖必須始終作爲解釋專利權利要求的輔助性

工具，而不僅僅只用於解决專利權利要求中的歧義。20

其次，作爲彼此獨立的兩套程序，UPC 撤銷訴訟與 EPO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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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項目

理由

時限

單獨撤銷訴訟

撤銷反訴

啓動主體

第三方介入程序

專利範圍

地域範圍

程序

書面

口審

訴訟/申請費

費用承擔

UPC 撤銷訴訟

UPC 中央法庭：巴黎（IPC- B,D,E,G,H）、慕尼黑（IPC-C，F）、米蘭

（IPC-A）

受理侵權訴訟的地區分院或地方分院 29；

可協議提交給選擇的其他分院

僅限與專利有關的人

無規定

未選擇退出 UPC 專屬管轄的歐洲專利

UPCA 成員國（18 個）30

專利授權的實質性條件；專利授予的保護範圍擴大；專利所有權人不

享有權利

UPC 中央法庭（英文、德文、法文）；

UPC 分院所在締約國官方語言或指定官方語言；

當事人可協議選擇專利授權使用語言

撤銷聲明應使用專利授權的語言；

協議由其他分院審理的應使用其訴訟語言起草聲明

使用其他語言須自己出資同傳口譯

20,000 歐元

符合要求的小微企業可享受减免；

勝訴方有權從敗訴方獲得費用補償

時間表更緊凑，從提出撤銷之訴到獲得 UPC 裁决，大致需要 9 個月

EPO 異議程序

EPO 慕尼黑總部、海牙分部、柏林分部

任何人

第三方可以介入異議程序，並獲得異議人身份

根據 EPC 授權的歐洲專利

38 個國家（其中包括非歐盟成員國英國、瑞士）

專利授權的實質性條件

任何一種官方語言（英文、德文、法文）

任何一種官方語言；

締約國官方語言+官方語言翻譯；

證據文件可以使用任何語言無需翻譯

可提供某些情况的口譯服務

880 歐元

無小微企業减免政策；

費用由各方自行承擔

從提出異議到得到最終决定，通常至少需要 20 個月

受

理

部

門

主

體

資

格

適

用

範

圍

使

用

語

言

費

用

成

本

議程序在許多方面都有區别，例如受理部門、主體資格、適用範

圍、撤銷或異議理由、審理期限、使用語言、費用成本、程序時限

等(見表 1)。例如，在申請主體方面，EPO 異議程序原則上允許

以匿名身份的“稻草人”提出異議申請，但不包括存在濫用法律

的情形，如異議是以專利權人的利益提起 21，而 UPC 撤銷訴訟

根據 UPCA 第 47 條 6 款必須是與專利相關的人，需要證明申

請人與專利存在法律上或經濟利益上的相關性 22，那麽匿名身

份的“稻草人”就很難被允許；就撤銷或異議理由而言，向 UPC

申請撤銷訴訟的理由除了 EPO 異議程序的理由外，還包括專

利權人不享有權利 23、專利授予的保護範圍擴大 24以及只能在

國家撤銷訴訟中適用的“存在在先未公佈的國家申請”25；在適

用的專利範圍方面，EPO 異議程序適用於歐洲專利公報公佈授

予的按照 EPC 授權的全部歐洲專利 26，而 UPC 撤銷訴訟適用

於按照 EPC 授權的歐洲專利，但不包括在過渡期選擇退出

UPC 專屬管轄權的歐洲專利 27；在費用方面，EPO 異議程序申

請費爲 880 歐元，上訴費用爲 2,785 歐元，而 UPC 一審和上訴

的訴訟費均爲 20,000 歐元，異議程序費用由各方當事人自行

承擔，而撤銷訴訟勝訴方有權從敗訴方處獲得費用補償。

兩套程序的諸多差别意味着當事人在二選一之前，必須根

據自身情况，仔細比較並選擇最適合自身利益的程序。實際

上，從“開利 vs 比澤爾案”中比澤爾公司請求專利無效的方式，

可以看出其對 EPO 異議程序與 UPC 撤銷訴訟不同特點的考

表 1 UPC 撤銷訴訟與 EPO 異議程序的比較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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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利用。

第一，比澤爾公司首先提起 EPO 異議程序，利用其覆蓋範

圍更廣的優勢，進行所謂的“中央打擊”。相比於 UPC 撤銷訴

訟，EPO 異議程序效力地域範圍較廣，能適用於全部 38 個

EPC 成員國，包括非歐盟成員國英國和瑞士，而目前 18 個歐盟

國家批准了 UPCA，未來也僅可能達到 24 個歐盟國家。

第二，兼顧已經脱歐或 UPC 體系外的歐洲國家。開利公

司擁有的被比澤爾公司請求無效的歐洲專利（EP3414708）於

2022 年 9 月 28 日授權公告 31，生效的歐洲國家包括 UPC 體

系外的英國，因此比澤爾公司首先在 9 個月截止期限内向 EPO

申請異議，也能確保專利異議覆蓋到 UPC 體系外的國家，特别

是已經脱歐的英國。

第三，積極利用 UPC 的審限優勢。由於 UPC 没有提出撤

銷訴訟的時間限制，而且相比於異議程序通常的審限（24 個

月），UPC 的一審審限較短（1 年），因此雖然 UPC 訴訟的效力

範圍不能囊括全部專利生效國，但是爲了快速獲得專利撤銷訴

訟判决，從而滿足其商業經營利益的安排，比澤爾公司又向

UPC 巴黎中央法庭提起單獨的撤銷訴訟。與此同時，鑒於

UPC 程序條例中對於專利權人的抗辯和提出修改專利的權利

有嚴格和緊迫的時間要求，同時提起撤銷訴訟，還能够迫使專

利權人盡早地披露其抗辯理由和修改專利的請求，從而更早地

瞭解對手的訴訟策略。

未來可以預見，隨着兩套程序的協調運行逐漸穩定以及市

場各方對其認知的加深，涉案當事人將會根據兩者的區别和優

劣，結合具體專利的情形和商業訴求，在不同階段選擇不同的

請求專利無效的訴訟策略。

四、UPC撤銷訴訟的合併與

EPO異議程序的加速

根據 UPCA 第 33 條 3 款的規定，在撤銷專利反訴程序

中，受理法院可以决定在增加技術法官後將侵權之訴和撤銷之

訴合併審理，或者决定將撤銷訴訟移送至中央法庭審理並中止

或繼續侵權訴訟，也可以在取得當事人同意後，將整個案件移

送中央法庭審理。32若當事人在 UPCA 程序條例規定的反訴

提出期限内未提出撤銷反訴的，也可以向中央法庭單獨提起專

利撤銷訴訟。在這種情形下，撤銷訴訟的原告通常會請求中止

侵權訴訟，直至 UPC 對專利有效性的裁定做出，或者請求做出

附條件的侵權訴訟裁决，使侵權訴訟裁决受限於隨後專利不會

被無效的條件。在實踐中，挑戰專利有效性是對抗侵權訴訟最

爲普遍採取的策略，因此上述兩種情形也是撤銷訴訟和侵權訴

訟並行的常見情形。

實踐中還存在另一種情形：當事人向 UPC 中央法庭提起

單獨的撤銷訴訟後，專利權人向中央法庭提起侵權反訴，或者

向地區法庭提起單獨侵權訴訟。在侵權反訴程序中，由中央法

庭對撤銷訴訟和侵權反訴合併審理，而在地區法庭單獨侵權訴

訟中，則由當事人同意後在中央法庭合併審理，或者在單獨侵

權訴訟中再提起撤銷反訴合併審理。顯然在處理侵權訴訟和

撤銷訴訟並行的情形下，原則上 UPC 傾向於合併審理以節省

司法資源，在不能合併審理的情形下，也未要求必然中止侵權

訴訟等待撤銷訴訟的結果，甚至可以對侵權訴訟做出附條件的

裁决。這與 UPC 對待 EPO 異議程序和撤銷訴訟平行的思路

一致，雖然兩者是無法合併審理的，但是是否中止撤銷程序取

决於法庭的自由裁量，而不是必然中止。

雖然開利公司訴比澤爾公司案僅涉及單獨撤銷訴訟與異

議程序的平行協調，但該案上訴判决對侵權訴訟、撤銷訴訟和

異議程序三者並行時如何中止 UPC 訴訟程序，同樣提供了一

些有益的指導。無論是 UPC 的侵權訴訟、撤銷訴訟還是在兩

者並行的情形下，EPO 異議程序的存在都不會導致法庭當然裁

定中止 UPC 訴訟程序，只有在綜合考量當事人利益和兩者程

序的階段，並確信 EPO 異議程序可以真正做到“快速”裁决時，

才會中止 UPC 訴訟程序。

繼 2023 年 11 月 30 日 EPO 發佈加速平行訴訟案件異議

程序後，2024 年 2 月 22 日，EPO 再次發佈將加速處理平行訴

訟案件異議程序的通知。如果 EPO 從 UPC 或締約國的國家

法院及主管機關收到與相同專利有關的平行訴訟時，EPO 將加

快推進異議程序。如何加速異議程序將取决於 EPO 何時收到

平行訴訟的通知。33毫無疑問，EPO 加快完成此類平行異議程

序將有助於提昇程序效率，同時提高歐洲專利制度的質量和法

律一致性，不僅符合參與程序的各方利益，也符合主管機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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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和公衆利益。

在我國，當事人挑戰專利有效性只能向國家知識産權局提

出，對國家知識産權局的决定不服的，可以向北京知識産權法

院提起訴訟，上訴法院則爲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産權庭，訴訟客

體爲國家知識産權局的行政决定。因此我國不存在專利無效

司法訴訟與國家知識産權局無效審查程序平行的情况。但是

在處理專利侵權訴訟中，若當事人向國家知識産權局請求涉案

專利無效，則同樣面臨兩套程序的衝突和協調，尤其中止侵權

訴訟程序以等待行政訴訟的情况。對此，根據《最高人民法院

關於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2020）第 4

條至第 7 條的規定，我國在處理侵權訴訟與專利無效審查並行

程序衝突時，以是否在答辯期間提出專利無效審查，是否具有

充分的專利無效證據，以及是否是發明專利案件，來區分應當

中止訴訟、不應當中止以及可以不中止訴訟的情形。另外，根

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

問題的解釋（二）》（2020）第 2 條的規定，在國家知識産權局宣

告專利無效後，侵權訴訟法院可以先行裁定駁回權利人基於該

無效權利要求的起訴，無需等待不服專利無效行政决定而提起

專利無效行政訴訟的裁判結果，如果專利無效行政决定最終被

撤銷或變更，通過“另行起訴”給專利權人以司法救濟途徑。很

顯然，在專利無效僅由國家知識産權局直接决定的法律體系

下，我國對“中止訴訟”情形的細化，以及“先行裁駁，另行起訴”

制度的建立，部分緩解了地方法院需等待專利無效宣告經歷多

級行政訴訟才能恢復侵權訴訟審理，而被長時間延遲的難

題。34不過，我國的“中止訴訟”更多體現爲司法程序與行政程

序的銜接，畢竟專利無效的决定權屬於行政機構，司法機構在

没有法律授權下，無法越權直接對專利有效性進行裁判。而最

高人民法院的“中止訴訟”解釋僅限於在專利侵權糾紛案件中

當事人向國家知識産權局提出無效請求的情形，對於進入專利

無效行政訴訟程序的專利侵權案件，受理法院是否有權中止訴

訟，目前没有明確規定。35

五、UPC“在後裁决優先”規則

的協調功能和局限

我國的專利有效性由國家知識産權局審查决定，即使在專

利無效行政訴訟中法院推翻其决定仍然無權直接裁决專利的

有效性，而只能判决撤銷其决定並由國家知識産權局重新做出

專利有效性審查决定，因此司法程序與行政程序對專利有效性

的實體裁决内容不存在衝突問題。但在 UPC 撤銷訴訟和 EPO

異議平行程序中，可能針對同一專利主題的有效性做出完全不

同的裁决。而且，與國家專利撤銷訴訟不同，UPC 的撤銷裁决

涉及的生效國更加廣泛，若 EPO 的異議程序决定與 UPC 的撤

銷裁决不一致，那麽衝突將會影響更多的締約國。

開利公司訴比澤爾公司案的上訴裁决提出，爲了避免 EPO

異議程序和 UPC 撤銷訴訟裁决衝突並非不可調和，當一個裁

决支持有效，另一個裁决無效時，以在後的裁决爲優先，並特别

强調在後裁决者能够考慮在先的裁决。這是否意味着 UPC 廣

泛承認，一方面 UPC 在其訴訟程序中將會在很大程度上依賴

禁止反悔原則，禁止專利權人將其在 EPO 專利申請審查和異

議審查程序中對專利文件的修改或意見陳述在後續訴訟中予

以推翻；另一方面 UPC 將極大程度考慮並認可 EPO 審查程序

中的在先决定，包括各類審查意見通知書以及其他當事人的意

見陳述作爲内在證據。但若 UPC 撤銷裁决在先，EPO 在專利

有效性審查時是否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考慮 UPC 的撤銷裁

决，有待於 EPO 予以澄清和實踐驗证。

鑒於 UPC 撤銷訴訟和 EPO 異議程序在地域範圍和無效

理由的區别，也會存在比較特殊的情形。例如倘若在先的 UPC

撤銷裁决做出專利無效時依據的是超出 EPO 異議程序專利無

效理由之外情形，則前述上訴裁决中指出的“裁决衝突時，以在

後的裁决優先”將無法適用；若在先的 EPO 異議程序决定撤銷

專利，但是 UPC 撤銷訴訟裁定專利有效，那麽 UPC 撤銷訴訟

的裁定也僅適用於 UPCA 的締約國，而無法涉及不屬於 UPCA

但在 EPC 範圍内的部分締約國（例如英國或瑞士），從而導致

相同的歐洲專利在部分國家有效而在另一些國家無效的局面。

另外，在禁止反悔原則的適用方面，歐洲各國適用情况有

所不同，例如荷蘭、法國、比利時、瑞典和丹麥廣泛依賴禁止反

悔原則，而德國和意大利則不然。36雖然 UPC 目前尚未明確禁

止反悔原則的適用程度，但前述上訴裁决似乎意味着 UPC 未

來將會統一適用禁止反悔原則的標準，在訴訟中極大程度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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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 EPO 程序中當事人的陳述，這無疑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降

低 UPC 撤銷訴訟與 EPO 異議程序在實體裁决方面不一致的

可能性。

六、結語

在 UPC 體系下，UPC 撤銷訴訟（單獨撤銷或侵權訴訟中

的撤銷反訴）和 EPO 異議程序並行的情形將普遍存在。當事

人可以根據專利的具體情形（授權宣告時間和生效國家範圍）

以及在特定區域或國家的商業安排，在不同的時間階段採取不

同的組合方式對專利有效性進行挑戰。在解决平行程序中的

衝突時，UPC 强調堅持歐盟法律基本訴訟權利以及公平公正原

則的基礎上，充分考慮當事人之間的利益平衡。例如，爲了提

高訴訟案件的結案效率，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節省訴訟資

源和成本，原則上不應當中止訴訟，除非有正當的理由。在解

决平行程序裁决效力衝突的問題上，UPC 認爲需要合理考慮在

先的裁决，以確保裁决不一致帶來的影響。但是在後處理的機

構如何考慮在先的機構裁决，考量的範圍和標準仍有待在實踐

中進一步觀察和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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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ntroduction
With Germany’s formal ratification of the Agreement on

a Unified Patent Court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UPCA”)
and its deposit of instrument of ratification with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on 17 February 2023, the Unified Pat⁃
ent Court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UPC”), which had
been prepared for many years, was eventually put into offi⁃
cial operation as of 1 June 2023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89(1) of the UPCA. Statistics showed that within the first
year of business of the UPC, there have been filed more

than 370 proceedings, most of which involve procedural as⁃
pects and provisional measures, rather than substantive is⁃
sues of patent law 1. It indicates that various interested par⁃
ties are actively testing and exploring the specific practice
under such a new system. Among a multitude of procedural
issues, how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vo⁃
cation proceedings and opposition proceedings on a uni⁃
tary patent remains one of the focal concerns.

The UPC has exclusive jurisdiction over actions for in⁃
fringement and actions for revocation of European patents.
In the light of the definition of“patent”in Article 2 of the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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